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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河区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湛河区耕地保护工作责任目标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曹镇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：

根据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情况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调

整湛河区耕地保护工作责任目标领导小组。现将调整后的人

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组 长：张 毅（区政府区长）

副组长：金武军（区政府副区长）

成 员：崔晓武（湛河国土资源分局局长）

杨友峰（区农林水利局局长）

庞 涛（区统计局局长）

胡喜申（区环保局局长）

张国元（区发改委主任）

冯 鑫（区财政局局长）

陈义闯（区住建局局长）

李指挥（曹镇乡乡长）

陈国辉（姚孟办事处主任）



梁 强（轻工路办事处主任）

曹锦川（高阳路办事处主任）

赵海乾（河滨办事处主任）

王 栋（北渡办事处主任）

赵永强（荆山办事处主任）

姚 博（马庄办事处主任）

李 飞（九里山办事处主任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具体工作，办

公室设在湛河国土资源分局，崔晓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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